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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提出并宣贯。
本文件由广西物品编码与标准化促进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海宏方水产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技术研究院、南宁市食品药品检验所、生态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广西华测检测认证有限公司、北海市对虾产业协会、广西民族大学、广西科学院、华南师范大学、浦北县畜牧站、广西南宁信雄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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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磷保水剂虾仁
[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24884218]范围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界定了非磷保水剂虾仁的相关术语和定义，规定了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保质期。
[bookmark: OLE_LINK1]本标准适用于以新鲜或冷冻虾为原料，经去头、去壳、去肠线等处理后，使用非磷保水剂进行保水处理的虾仁产品。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0122 水产品加工术语
SC/T 3016 水产品抽样方法
SC/T 3046 水产品中挥发性盐基氮的测定
[bookmark: _Toc97192966]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非磷保水剂虾仁 non-phosphorus water retention agent shrimp
使用非磷保水剂处理后的虾仁产品，在保持虾仁水分、嫩度等品质的同时，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各项技术指标。


非磷保水剂‌ phosphorus-free water-retaining 
指不含磷酸盐类成分的，用于提高虾仁持水性，减少加工、运输和储存过程中水分流失的食品添加剂。


速冻 Quick-freezing
使虾仁中心温度迅速降至-18℃以下，完成冻结的加工方式（依据GB 31646-2018）；

预制动物性水产制品 Preformed animal aquatic product
以鲜、冻虾为原料，经加工添加辅料，食用前需进一步烹饪的水产制品（依据GB 10136-2015）；

清洁作业区 Cleaning operation area
内包装等直接接触食品、需严控卫生的生产区域（依据GB 14881-2025）。
技术要求‌
原料要求‌
虾原料应新鲜、无异味，应符合GB 2733的规定。不得使用变质、受污染或来源不明的虾。冷冻虾原料解冻需在专用区域进行，按SC/T 3016执行，解冻后需符合GB 2733鲜虾感官及理化要求，不得反复冻融；
用于加工的虾应具有正常的色泽、形态，肌肉有弹性。复配非磷保水剂需标注各单体成分，单一成分及复配总量均符合GB 2760限量。
辅料（如食盐、糖）：符合对应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得含违禁杂质。
非磷保水剂
非磷保水剂应符合 GB 2760及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的规定，其成分应明确标注，且不得含有任何违禁物质。
非磷保水剂供应商应提供产品的质量合格证明、检验报告等相关文件，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
感官指标
虾仁的感官指标如表1。
感官指标
	项目
	要求

	色泽
	具有虾仁应有的自然色泽，如白色、淡粉色等，色泽均匀，无明显变色、黑斑等现象

	形态
	虾仁形态完整，无严重弯曲、断裂、破碎等情况。允许有少量因加工造成的轻微缺陷，但不影响产品整体外观和食用

	气味
	具有虾仁特有的鲜香味，无异味、臭味、酸味等不良气味

	口感
	口感鲜嫩，无粗糙感、粉质感，咀嚼时富有弹性，保水剂处理后不应产生异常口感

	组织状态
	组织紧密有弹性，解冻后无软烂、发黏现象”（依据GB 10136-2015，强化鲜度直观判定）。


理化指标
虾仁的理化指标如表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含量/ %
	一般冷冻虾仁水分含量宜≤75，冷藏虾仁水分含量宜≤80。

	挥发性盐基氮（TVB-N）/ mg/100g
	≤15 

	解冻失水率/ %
	≤8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
	≤0.25g/100g


微生物指标
虾仁的微生物指标如表3。
微生物指标
	项目
	指标

	菌落总数/(CFU/g)
	≤5×104

	大肠菌群/(MPN/g)
	≤100

	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不得检出

	兽药残留
	符合GB 31650-2019规定，其中恩诺沙星（含环丙沙星）残留量≤100μg/kg（核心兽药管控项）。


污染物限量
铅（以Pb计）：≤0.5 mg/kg，铅是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其限量应符合 GB 2762 中对水产品的规定，以防止重金属超标对人体造成危害。
镉（以Cd计）：≤0.1 mg/kg，镉也是重要的污染物指标，需严格控制在标准范围内，保障产品安全。
汞（以Hg计）：≤0.5 mg/kg，汞在水产品中可能富集，其限量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确保产品不会因汞超标对消费者健康产生风险。
砷（以As计）：≤0.5 mg/kg，砷的含量需符合相关规定，防止因产品中砷污染导致的健康问题。
生产过程卫生控制
加工区域温度：速冻后及内包装区需控温，避免虾仁品质下降（依据GB 31646-2018）；
交叉污染防控：熟制工序（若有）与生食区有效分隔，食品/非食品用水管道分离并标识（依据GB 14881-2025）；
设备要求：接触食品设备需定期清洁消毒，压缩空气需净化处理（依据GB 14881-2025）。
试验方法
感官检验
非磷保水剂虾仁的感官检验如表4。
感官检验
	项目
	要求

	色泽、形态
	随机抽取适量样品置于白色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虾仁的色泽和形态，与标准描述进行对比判断。

	气味
	用嗅觉直接嗅闻样品的气味，判断是否具有虾仁应有的鲜香味，有无异味。

	口感
	随机抽取适量样品，按照常规烹饪方式（如白灼）处理后，由经过培训的感官评价人员进行品尝，评价口感是否鲜嫩、有弹性，有无异常口感。



理化检验
水分含量‌：按GB 5009.3执行。
‌挥发性盐基氮测定：按SC/T 3046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解冻失水率测定：取一定量的冷冻非磷保水剂虾仁样品，准确称重（记为m1）。将样品置于0 ℃ -4 ℃环境下自然解冻至中心温度达到 0 ℃左右，用洁净的滤纸吸干表面水分后再次称重（记为m2）。解冻失水率（%）=（m1 - m2）/m1×100，计算得出解冻失水率。
挥发性盐基氮：按GB 5009.228执行。
过氧化值：按GB 5009.227执行。
微生物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按照GB 4789.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依据GB 4789.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致病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分别按照GB 4789.4和GB 4789.10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兽药残留：恩诺沙星按GB 31650-2019对应方法执行。
污染物检验
铅、镉、汞、砷测定：分别按照GB 5009.12、GB 5009.15、GB 5009.17、GB 5009.11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检验规则
组批
以同一班次、同一生产线、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次。
抽样
按照SC/T 3016规定的方法进行抽样。抽样数量应满足检验及留样的需要，确保样品具有代表性。一般情况下，每批次抽样数量不少于10个包装，每个包装抽样量不少于200 g。
出场检验
每批产品出厂前需进行出厂检验，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含量、解冻失水率、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挥发性盐基氮。
经检验，所有出厂检验项目均符合本标准规定的产品，方可判定为合格产品，准予出厂。如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要求，可从同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有不合格项，则该批次产品判为不合格。
型式检验‌
正常生产时每年至少一次，原料或工艺重大变更时需检验全部项目，明确兽药残留、过氧化值、副溶血性弧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净含量为全项检验内容。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规定的全部技术要求项目。检验结果若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不得复检。
‌判定规则‌
产品经检验，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污染物限量等各项指标均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产品。
若微生物指标中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规定，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不得复检。对于理化指标和污染物限量指标，如有一项不符合标准要求，可从同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进行复检，复检结果如仍有不合格项，则该批次产品判为不合格。
生产过程监控：每月监测食品接触表面（传送带、工器具）、加工环境空气菌落总数，按GB 31646-2018附录A执行，无明确限值时结合生产实际设定内控标准。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标志‌：按GB 7718规定，标签应明确标注“非磷保水剂虾仁”字样，并注明所使用的非磷保水剂的具体成分。
 食用方法：标注解冻方式（如冷藏12-24h解冻，禁止常温解冻）及烹饪要求（如中心温度≥70℃）（依据GB 10136-2015、GB 31646-2018）；
致敏提示：明确标注“本产品含虾，过敏者慎食”（依据GB 7718，虾为高致敏原）；
净含量标注：按JJF 1070-2023规范标注，组合包装需标注“单件净含量×件数”或总净含量。
包装‌
使用食品级材料，密封防污染。
内包装材料：需耐低温（-18℃以下），符合GB 4806.11-2023，包装前需经金属检测（依据GB 31646-2018）；
包装操作：在温度可控区域进行，避免虾仁解冻回温。
运输
冷冻产品应使用冷藏车或冷冻车运输，运输过程中车厢内温度应保持在产品规定的储存温度范围内（一般冷冻虾仁运输温度应≤-18 ℃，冷藏虾仁运输温度应保持在0 ℃-4 ℃），确保产品质量不受影响。
装卸要求：无密闭装卸口时需随开随关车门，装卸时间。
‌贮存
冷冻非磷保水剂虾仁应贮存在≤-18 ℃的冷库中，冷藏产品应贮存在0 ℃-4 ℃的冷藏库中，冷库应保持清洁卫生，定期进行消毒处理。
产品应分类存放，隔墙离地，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或其他易腐、易燃物品混存。
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根据产品特性和包装形式确定，但应在产品标签上明确标注。
管理要求：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冷库温湿度记录保存≥2年，定期除霜、清洁消毒。
堆放要求：产品与墙壁、地面、顶棚距离≥10cm，便于冷气循环（依据GB 31646-2018）。
保质期
在符合本标准规定的包装、运输和贮存条件下，产品保质期自生产日期起计算，具体保质期时长根据产品实际情况确定，并在产品标签上清晰标注。
食品安全追溯与召回
 追溯体系：按GB 14881-2025建立，覆盖原料采购、生产加工、检验、贮存运输全环节，记录保存期限≥产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无保质期则≥2年；
召回管理：发现产品不合格或存在安全风险时，立即启动召回，记录召回过程、原因及处置结果，留存备查；
[bookmark: _GoBack]人员要求：食品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生产人员需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定期开展健康筛查（依据GB 14881-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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